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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782民初1122号
刘后均、杨凤丽：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明根布行

与被告刘后均、杨凤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以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诉请求判
令：二被告支付原告所欠货款165000元及相应利息
（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自起诉之日起计算至实际支付之日止）。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本
案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4月26日上午10时在义乌
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1183号

姚晨：本院受理原告林卫诉被告姚晨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长期在外，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有关
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权利义务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诉请：
一、判令被告姚晨立即支付原告林卫围巾货款
180000元整并支付违约金（违约金自2020年7月2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受权公布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之四倍计付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现暂
算到起诉之日止为14040元）。二、判令被告承担原
告因本案诉讼所支付的律师代理费11200元及本案
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21年4月29
日9：00在本院国际商贸城法庭第四审判庭（义乌市
江东中路371号）公开进行审理。届时被告应按时
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2民初1316号

王贤力、陈思思：本院受理原告义乌市希昊日用
品有限公司与被告王贤力、陈思思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们以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有关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相关材料。原告起
诉请求判令：1、二被告共同支付原告所欠货款200000
元，以及自起诉之日起至货款结清之日止按LPR
（2020年10月份LPR为3.85%）计算的逾期利息。2、
请求判决由二被告支付原告因主张债权而应生的律
师费800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本案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4月26日上
午9时20分在义乌法院国贸第二审判庭公开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23民初2728号
李海峰：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义乌市分公司与被告李海峰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
送达裁定书，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
浙0723民初 2728号民事裁定书，判令：本案按撤
诉处理。案件受理费100元，减半收取50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700元，由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义乌市分公司负担（已预交）。请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84民初264号

吴小攀、高丽霞：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物产信息系
统集成有限公司与被告吴小攀、高丽霞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和证据副本、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程
序）、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
提示、权利义务告知书。原告起诉称：1、判令两被告立
即归还原告垫付款18953.13元以及资金占用期间的
利息8591.50元（暂计算至2020年7月20日，剩余利息
自2020年7月21日起以垫付款18953.13元为基数按
照年利率6%计算至实际还清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
用由两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开庭审理时间为2021年
5月17日9时10分，开庭地点在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
院第23审判庭（诉讼服务中心2楼）。逾期不来应诉，
本院将依法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20）浙0726破17号之二

2020年7月30日，本院根据浙江浦江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浙江海川工贸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截止2021年1月7日，本案已
发生破产费用1882元，实际清偿0元，预期发生破产费
用390元。公司股东于孝联、金建兰未妥善保管和移
交公司账簿等资料，亦未提供会计账簿、会计报表和规
范的会计凭证等会计资料，导致清算不能。经清查，该
企业无可供清偿的破产财产，债务人财产已经不足以
支付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120条之规定，本院于2021年2月2日裁定终结浙江海
川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序。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3604号

顾建国、楼秀兰、浦江县种猪场：本院受理原告吴
海东诉被告顾建国、楼秀兰、浦江县种猪场追偿权纠

纷一案，审理中原告申请追加浦江县种猪场为被告，
本案依法组织二次开庭，因被告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参加诉讼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简易转普通程序裁定书、证据材料副本、及开庭
传票。原告请求判令顾建国、楼秀兰、浦江县种猪场
支付吴海东代偿款人民币3042795.34元并支付相应
的利息，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逾期视为放弃答辩和质证。并定于2021年4月23日
上午9点在本院第8审判庭开庭审理。合议庭组成人
员为审判长应敏、人民陪审员张琳琅、人民陪审员张
君丹。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1002民初5165号

莫康柱：本院受理原告胡加宝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浙1002民初5165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诉讼相关告知书。原告起诉要
求你立即支付货款165000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
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138条第1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浙江
法制报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
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1年5月17日14时30分
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台州市椒江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04民初5212号

张崇晟：本院受理原告应云良诉你追偿权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1004民初5212号民事
判决书。判令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
告应云良代偿款25427.66元，并支付自2019年12
月13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
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如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480元，公告费560元，均由你负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675号

王文君、林律宇：本院受理原告宝马汽车金融
（中国）有限公司与你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
求判令：一、被告偿还原告截至2020年7月29日的
贷款本金116148.13元，已到期利息4013.15元，以
上合计120161.68元。并自2020年7月30日起至
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汽车抵押贷款合同》约定的罚
息利率14.93%（即年利率9.95%上浮50%）支付前述
款项的罚息；二、被告支付原告截至2020年7月29
日的罚息1623.57元；三、被告支付原告方律师费
5500元；四、原告就上述款项，以被告所有的牌照为
浙JP3S36的抵押车辆享有优先受偿权；五、被告承
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罗婷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华、人民陪审员郑秀军组
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定于2021年4月30日9时40
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473号

赵皖皖：本院受理（2021）浙1004民初473号原
告鲍晨聪与你为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
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1年5月5
日）。一、判令被告归还原告代偿款30000元整，并
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际归还之日至按全国银行拆
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利息；二、本案的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并定于2021年5月6日09时00分
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破3号

本院根据债务人郑颖的申请，于 2021 年 1 月
4 日裁定受理债务人郑颖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21
年 1 月 28 日指定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
人。债务人郑颖的债权人应在2021 年 2 月 20 日
前，向管理人浙江利群律师事务所（通讯地址：台州
市椒江区中心大道银泰城 6 号楼 3F;邮政编码：

318000;联系人：江律师；联系电话：18815202224）申
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
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
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
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债务人郑颖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21 年 2 月 26 日上午 9 时 0 分
在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第八审判庭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
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
它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的身份
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
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
所的指派函。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0）浙1081民初11043号

包立明：本院受理原告许夏方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廉政监督卡、民事
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和15日内。本案定于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下午十四时十分在温岭市人民法院本院第十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初90号

江玲萍：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锦添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诉陈福清与你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证据、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 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本案定于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三日上午八时四十分在温岭市人
民法院本院第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1年1月7日第9版法院公告栏
中，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2020）浙0304民初3394
号之一，内文“案件受理费7000元，公告费650元，由
被告邱静负担。”应为“案件受理费7000元，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邱静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特此更正。

本公司受委托，定于2021年3月11日上午10时，在本
公司拍卖厅，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温州市瓯海区梧田街道站南商贸城A幢二层房地产，

建筑面积2364.6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435.2平方米，
权利性质：出让/存量房，用途：商业用地/非居住，起拍价：
1418.766万元（设保留价）。

二、拍卖方式：两家或两家以上报名者参与竞买，通过
竞价方式，价高者得；若只有一家报名者参与竞买，须出价
不低于保留价成交。

三、报名、咨询、展示时间：即日起至2021年3月10日
下午4时止。(工作时间)

四、报名、咨询地点：温州市过境公路1579号方正组
团1幢4楼406室。

五、展示地点：标的物现场。
有意竞买者，个人凭身份证（单位凭营业执照、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及公章）及竞买保证金（200万元）到本公司办
理报名手续。竞买保证金不计息，以报名截止时间之前到
达本公司账户为准。（户名：温州市佳得拍卖有限公司，开
户行：瓯海农商银行将军支行，账号：201000019826794）

联系电话：0577-88528852 13868832882
公司网址:www.jiadepmh.com

温州市佳得拍卖有限公司
2021年2月8日

房地产拍卖公告

兹有温州海警局平阳工作站于2020年12月16日23
时33分许，在琵琶山海域查获编刷“浙苍油255”船1艘，
船上存有成品油若干，船上无储存成品油的合法齐全手
续和船舶相关证书，该船涉嫌无合法齐全手续储存成品
油，目前该船及船上储存的成品油已被我单位依法扣
押。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温州

市平阳县鳌江镇疏港大道温州海警局平阳工作站认领并
接受调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的，
我单位可依据《浙江省反走私综合治理规定》第十四条之
规定，对该船油舱内的油品依法予以收缴。

联系电话0577-63615110。
温州海警局平阳工作站

2021年2月8日

协助调查公告

1

2

3

4

“金洋318”船舶

黄鹤楼香烟

好日子香烟

中华香烟（软壳）

1艘

2箱

1箱

277箱

实际船名“皖维8”，长
49.5米，宽8.8米

金黄色包装（每箱50条）

红色包装（每箱50条）

红色包装（每箱50条）

编号 名称 数量 规格/特征 备注

5

6

7

8

9

中华香烟（硬壳）

苏烟

红双喜（软壳）

红双喜（硬壳）

红双喜（罐装）

94箱

79箱

773箱

100箱

64箱

红色包装（每箱50条）

红色包装（每箱50条）

白色包装（每箱50条）

土黄色包装（每箱50条）

土黄色包装（每箱50盒）

编号 名称 数量 规格/特征 备注

舟海警公告字（2021）00001号
我局查获涉嫌无合法来源证明的进口货物及涉案运

输工具、设备，当事人无法查清，并发布协助调查公告。现
公告期满无当事人接受调查，根据《浙江省反走私综合治

理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拟对下列物品进行收缴。
特此公告。

舟山海警局
2021年2月8日

舟山海警局公告

兹有2020年7月24日舟山海警局岱山工作站在岱山
县大西寨岛海域查获一艘船名为“集海永裕08”的煤炭运
输船舶，该船上运载煤炭若干。该船船上运载煤炭因无法
齐全手续，目前被舟山海警局岱山工作站依法扣押。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浙江
省舟山市岱山县高亭镇石马岙村小马路舟山海警局岱山

工作站认领并接受调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件。
逾期未认领的，我站将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
规定》第一百九十七条的规定，自公告之日起届满六个月，
将上述在押物品作无主财务认定，予以没收。联系电话
0580-7361365。 舟山海警局岱山工作站

2021年2月8日

无主财物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褚建伟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褚建伟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BC31909241-4、日期2021年1月28

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
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褚建伟。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褚建伟联合公告通知各借
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褚建伟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褚建
伟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9773800
褚建伟联系电话：13858933899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年1月27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褚建伟的利息、罚息、违约金
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
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
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褚建伟

2021年2月8日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楼龙工
贸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1月27日）

借款合同编号

33010120160024241

33010120160024244

33010120160017419

33010120160005644

33010120160004468

本金

7300

7300

欠息

3485.55

3485.55

担保人

东阳市万马旅游用品有限公司、浙江捷天工贸有限公司、程磊翊、
程新江、浙江楼龙工贸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在基准日前发生的代垫费用不作为标的债权转让。
2、上述标的债权明细表为截至基准日2020年9月30日的标的债权账面本金余

额。其中利息余额暂计算至2018年8 月2日，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件约
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周建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周建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JH2-I985-ZZ20），浙江省浙商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借款人温州广鑫包装有限公司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
的全部权利及孳息（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
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周建。周建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周建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

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周建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
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0579-89172827
周建：13777838652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周建
2021年2月8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累计

原债权方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主债务人名称

温州广鑫包装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温州佳利塑料厂、林国产、鲍宗孩、温正串

抵（质）押物

1、 邵西祥名下房产；温州广鑫包装有限公司名下机器设备

账面本金余额

15,420,000.00

15,420,000.00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2,419,192.97

2,419,192.97

账面本息合计

17,839,192.97

17,839,192.97

代垫费用（款项）余额

/

/

备 注

郑敏与浙江绿振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郑敏与浙江绿振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郑

敏已将依法享有的常山县宏丰管件有限公司等4户的债权（包括但不限
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转让给浙江绿振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截止处置基准日2019年9月20日，常山县宏丰管件有限公司
等4户债权总额为1030.28万元（见附表）。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
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请你们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绿振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履行还款义务（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
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
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担保
金额以签订的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为准）。特此公告。 郑敏

浙江绿振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2月8日

债务人

常山县宏丰管件有限公司

浙江常山隆昌电子有限公司

常山县超群轴承有限公司

浙江绿也科技有限公司

本金

300.00

241.70

70.03

136.33

利息

94.88

76.17

44.88

66.29

本息合计

394.88

317.87

114.91

202.62

担保人

浙江省常山恒昌电子有限公司

浙江迈特电子有限公司

常山县三好轴承有限公司、陈永龙、杨水兰

江山市瑞申机械有限公司、仇礼宝、苏爱菊

截止基准日：2019年9月2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